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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開春，刑事局宣布查獲某外商公司六名在職及離職高階主管涉嫌竊取價值約36億元的
營業秘密。據媒體報導，該案曝光始於2017年底刑事局收到的一封匿名檢舉信。試想如果沒
有這封檢舉信，或刑事局因對方未具名檢舉而不受理，很可能本案迄今依然不為人所知？

舉報或吹哨機制在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誠信經營守則中早有要求，但因該等準則為最
佳實務守則，並無強制力。隨著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加以列入，上市櫃公司陸續建立舉報管
道。2016年某金控因內部吹哨揭發弊案，吹哨者後遭解職或調職，金管會從而強制推動吹哨
者制度法制化。2018年3月底及5月底分別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暨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實施辦法，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暨保險業為促進健全經營，應建立檢舉制度，
並於總機構指定具職權行使獨立性之單位負責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該條文自公布後六個
月施行。

金控、銀行及保險公司均已依規定建立檢舉制度，訂定檢舉制度實施辦法或檢舉處理政策∕辦
法。而當檢視上述政策∕辦法時，會發現多半參酌金融控股公司、銀行及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對於不具真實姓名及地址，無具體內容之檢舉案件，公司得不予處理」，此舉將匿名
檢舉列為得「不受理案件」。

依照國際實務，為讓舉報制度充分發揮除弊無死角的功效，多半機構都同時接受具名及匿名
舉報。在台灣常因文化之影響，擔心黑函滿天飛，仍然有不少企業不接受匿名舉報。依照勤
業眾信於2018年舞弊風險管理調查的結果，受理匿名舉報公司占57％，不受理匿名舉報公司
為23％，其餘20％則不清楚。

不受理匿名舉報的公司，主要是擔心造成黑函氾濫的負面影響，惟舉報制度未發揮預期效益
的最重要原因，主要來自於舉報者擔心身分曝光遭到報復或是不公平對待，所以可能不願意
或是不敢舉報，即使鼓起勇氣舉報也往往會以匿名方式為之。若將匿名舉報直接視為「不受
理案件」，將使舉報制度大打折扣。從公司治理角度，無論舉報者採取的方式是具名或是匿
名，都要加以列入評估，而舉報案件是否有具體內容、舉報的資訊是否明確而足以立案調
查，才是舉報案件的評估重點。

以法務部調查局處理陳情檢舉作業要點為例，無具體內容、未具姓名、未具聯絡方式資料之
檢舉得不處理，惟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另外，檢舉案件內容具體且有查證路線者，雖未具
姓名或聯絡方式資料，受理單位仍應按檢舉案件處理方式辦理。證交所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
舉獎勵辦法亦規定，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者概不受理，惟據悉證交所接到的檢舉函大部
分是匿名，但都被要求查明。

上市櫃公司為防止黑函充斥，應明確宣示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
節重大者予以革職。另外，可以採取各種措施，鼓勵舉報者具名，例如：提供檢舉獎金，只
要具名檢舉且查證屬實者，就發給獎金作為誘因。另外，委託專業獨立的第三方單位（如勤
業眾信）舉報中心服務，可以給予潛在舉報者安心感，使其更願意舉報，甚至具名為之。另
外，草擬多年的揭弊者保護法終於趕在2018年12月下旬送行政院審查，冀望加速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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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吹哨者因身份保密、人身保護、職位保障三大保障，而勇於具名揭弊。

舉報案件是否有具體內容、舉報的資訊是否明確而足以立案調查，是評估舉報案件的關鍵。
若有具體詳細的內容，即使匿名揭弊，都應列入調查，這涉及專業判斷，必要時應諮詢外部
顧問。建議主管機關應修訂相關法規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以臻健全公司治理。（本文僅代
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協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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